成都国万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关于国采交易平台收费标准的通知
(2026年修订版）

各位投标人/供应商：
为加强成都国万国采交易平台(以下简称“国采交易平台”)收费管理，规范收费标准管理行为，维护用户合理权益，实现国采交易平台可持续发展，现将国采交易平台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收费项目
供应商参加国采交易平台招标项目，中标后需缴纳平台成交服务费。
二、收取对象
投标人/供应商，即通过国采交易平台参与招标项目的用户。
三、收费标准及收取节点
国采交易平台收费标准如下：
1.材料设备类招标项目平台成交服务费收费标准：
1.1集中采购项目
(1)企业在国采交易平台实施的年度集中采购项目，向中标供应商(在中标通知书领取环节)按项目概算金额的1%预收取平台成交服务费。
年度协议期内，企业通过国采交易平台向中标供应商下单。框架协议有效期届满，且该框架协议项下全部项目合同均执行完毕、履约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根据平台下单数据统计，按照实际发生交易的合同总金额的1%进行结算，对已预收平台成交服务费实行多退少补（无息）。所有退费均须在框架协议项下全部项目合同执行完成后方可启动结算。如因供应商自身产品质量、供货服务等问题导致相关合同未能履约完成的，平台有权拒绝退还相应预收服务费，供应商不得就此提出任何主张。
(2)企业在国采交易平台实施的打捆集中采购项目，向中标供应商(在中标通知书领取环节)按项目中标金额的1%收取平台成交服务费。
企业通过国采交易平台向中标供应商下单。打捆项目全部合同执行完毕、履约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根据平台下单数据统计，按照实际发生交易的合同总金额的1%进行结算，对已收取的平台成交服务费实行多退少补。如因供应商自身产品质量、供货服务等供应商原因导致相关合同未能履约完成的，平台有权拒绝退还相应服务费，供应商不得就此提出任何主张。
1.1.2单项目
企业在国采交易平台实施的非集中采购单项目招标，向中标供应商(在中标通知书领取环节)按项目中标金额的1%收取平台成交服务费，并通过国采交易平台向中标供应商下单。
四、费用支付方式
投标人/供应商通过对公转账向国采交易平台支付平台成交服务费。
公司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成都国万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账户号码：5105 0148 8508 0000 5853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八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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